
失有以下幾種途徑11。首先，雖然清廷禁止漢人墾戶報墾「番地」，但漢人常常透過直

接將番地報墾取得土地。其次，在清廷官方介入下，漢人向鳳山八社繳納番大租而贌墾

番地。儘管鳳山八社仍然擁有地權，但到了到了十八世紀中葉已經可以很明顯看到平埔

原住民地主長期不敵漢人經濟競爭，並且在清廷派駐防守隘寮無力收租等各種原因下，

將土地以及各種權利賣給漢人佃戶或地區大戶，長期導致土地流失部落瓦解12。在乾隆

年間，也就是十八世紀末期清廷所公告的番界圖中，整個屏東平原幾乎都已經被劃在番

界以外，形成漢人為主的社會。

另一方面，在漢墾區部分由府城不在地地主以及粵籍佃農所形成的「閩主粵佃」現

象，也有更進一步發展。由於施家後代財務出現困難的時候往往轉讓這些租業與其他不

在地地主以抵還欠款，13特別在客家人聚集的六堆地區，掌握土地實質使用的佃戶日久

逐漸取得土地的控制權。同時，屏東平原的客家族群傾向以公業的方式將土地所有權保

持在宗族名下。根據日治初期的統計、六堆地區土地相當高比例屬於「嘗會」，也就是

祭祀公業所有，顯示出客家族群透過宗族組織逐步取得土地控制權的歷史進程。

第三節   道路、港口與市街的開展

隨著屏東平原漢人移墾社會的建立與農業經濟的發展，逐漸出現道路、港口與市

街。在道路方面，從十七世紀開始出現府城通往屏東的道路。清代貨物運輸大抵以水運

為主，道路主要是行人往來與軍事用途。清領初期往南道路主要通過鳳山八社，反應了

當時屏東平原主要的族群勢力，包括位於今萬丹的上淡水社，穿過位於今新園的下淡水

社，位於南州的茄藤社，位於崁頂的力力社，通過位於林邊的放索社抵達枋寮。到了

十七世紀末期主要通道已經拉成直線，從新園渡河，設有下淡水巡檢的東港為終點。中

間通道從東港以南延伸到枋寮與恆春地區，顯示出族群勢力消長對道路交通的影響。14

在市街方面，由於貨物交通多數仰賴水運，因此多數市街也與水運的發展有密切關

係。清代方志中不同時期的市街記載也顯現出清代屏東平原經濟的擴張。最早興起的市

街是萬丹，15從荷治時代開始萬丹就已經成為屏東平原陸路交通的樞紐，在康熙末年的

紀錄中，屏東唯二的市街是靠海的新園街以及交通樞紐的萬丹街，16由於屏東平原的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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